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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通专审字﹝2021﹞29 号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

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

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出具了中通审字﹝2021﹞26 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编制了后附的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实编制和披露 2020 年度财务相

关情况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

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审核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审核工作主要限于询问单位有关人员和对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与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行核对。  

根据我们的审核，我们没有发现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与我们审计贵

基金会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所

有重大方面不一致。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上级主管单位报送 2020 年度年检报告时使用，未经

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中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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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京市长

江科技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单位）编制 2020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本单位已进行了真实、充分的披露和分析说明。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1,738,818.05    0.00 1,738,818.0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254,124.95    0.00 1,254,124.9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07,956.95    0.00 507,956.95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746,168.00    0.00 746,168.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484,693.10    0.00 484,693.1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24,626.00    0.00 24,626.00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460,067.10    0.00 460,067.1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

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1.河南省美景集团有限公司 112,500.00 0.00 

百瑞·仁爱天使

基金慈善信托项

目  

2.郑州黄河大观有限公司 112,500.00 0.00 

百瑞·仁爱天使

基金慈善信托项

目  

3.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 112,500.00 0.00 

百瑞·仁爱天使

基金慈善信托项

目  

4.名门地产（河南）有限公司 112,500.00 0.00 

百瑞·仁爱天使

基金慈善信托项

目  

2.北京学与考教育书店 200,000.00 0.00 长江助教工程 

3.瑞再基金会  452,867.10 0.00 长江助教工程 

4.石鸿昕  100,000.00 0.00 
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基金  

合计  1,202,867.1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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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募捐情况 

无。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14,791,089.22 

本年度总支出 2,039,036.04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923,791.64 

管理费用  96,326.54 

其他支出  18,917.86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

产平均数的比例） 
13.01%（12.48%）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72%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

资发生

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1.张其成

国学基金  
0.00 300,00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00 

2.同有三

和中医药

发展基金  

0.00 683,205.00 0.00 0.00 41.00 0.00 683,246.00 

3.长江助

教工程  
815,866.10 0.00 69,061.20 0.00 342,519.35 17,275.50 428,856.05 

4.百瑞·仁

爱天使基

金慈善信

托项目  

450,000.00 450,000.00 0.00 0.00 0.00 0.00 450,000.00 

合计  1,265,866.10 1,433,205.00 69,061.20 0.00 342,560.35 
17,275.5

0 
1,862,102.05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

益支出% 
用途  

1.张其成国

学基金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

基金会  
100,000.00  5.20% 用于张其成国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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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

益支出% 
用途  

2.张其成国

学基金  

北京张其成中医发展

基金会  
200,000.00  10.40% 用于张其成国学基金 

3.同有三和

中医药发展

基金  

河北省孝行慈善基金

会  
518,100.00 26.93% 用于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 

4.同有三和

中医药发展

基金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谦和家庭教育中心 
165,105.00 8.58% 用于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 

5.百瑞·仁爱

天使基金慈

善信托项目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450,000.00 23.39% 
用百瑞·仁爱天使基金慈善信托

项目  

6.长江助教

工程  

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

中心  
23,794.00 1.24% 用于长江助教工程 

7.长江助教

工程  
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 140,000.00 7.28% 用于长江助教工程 

合计  — 1,596,999.00 83.02% — 

六、委托理财 

无。  

七、投资收益 

无。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一）关联方关系的认定标准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

方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

主要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

要捐赠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构成关联方。  

（二）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杨博喻  发起人  

大日广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吉林北方汽车产业担保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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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崇道广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北京一刻多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北京心缘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三）关联方交易  

无。  

（四）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五）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六）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七）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2021 年 2 月 8 日  


